
兰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文件

市评奖办发 匚2015〕 4号

关于组织开展兰州市笫八届哲学社会科学

优秀成果评奖工作的通知

中央、省属在兰各有关单位,兰州市属各县区委宣传部,市直各

部门,市属各大中专院校,市社科联所属各学会、协会、研究会 :

根据 《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办法》(市委办发

[2007]104号 )的规定,将于近期开展兰州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

学优秀成果评奖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指导思想

兰州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,是市委、市政府

的最高奖,旨 在兰州地区范围内调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



积极性和创造性,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前瞻性、创新性、科

学性,促进兰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,更好地推动全市经

济建设、社会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。这次评奖

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
”

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,全

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同

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,贯彻中央、省、市委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

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,坚持
“二为

”
方向和

“
双百

”
方针,更好

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、传承文明、创新理论、咨政育人、

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能,为 兰州转型跨越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

支持。这次评奖要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、竞争的原则,实事求

是,好中选优,保证质量,力 争多出精品,全面展示和反映兰州

地区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科研成果和实力水平。

二、参评范围

(一 )兰州地区(包括非市属的中央、省属在兰单位和个人 ,

如各高校和研究单位 )所有单位和个人 (包括专业和非专业的 )

取得的社科研究成果 ;

(二 )无论兰州市属和中央、省属在兰的非市属单位与个人 ,

其社科成果的申报范围,主要限于与兰州市经济、社会、政治、

文化、生态等有关的研究成果 ;

(三 )明确把兰州市社科规划项目纳入评奖范围。凡 2011、

2012、 2013年度已结项的兰州市社科规划项目研究成果,均可

申报参加评奖。

三、参评条件与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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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凡在 2012年 7月 1日 至2015年 6月 30日 期间正式出版

的 (以第一次付梓时间为准 )哲学社会科学专著、译著、教材、

古籍整理出版物、科普、通俗读物、史志、工具书;在省级 (包

括省级 )以上报纸、刊物上公开发表的论文、调查报告;对兰州

市级党政机关决策有重要影响并转发或产生应用性的研究成果 ,

均可申报参加评奖。

2.经 国家、省、市社科规划办公室立项,但未公开发表和正

式出版、确有较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、并正式结项的应用研究

成果,可 申报参加评奖。

3.其 它虽未公开发表和正式出版但确有较大社会效益和经

济效益的应用研究成果,也可申报参评,但须向市评奖工作办公

室报送立项、成果结项证书或证明材料。

4.取得经市评奖办公室认定的其他成果。

5。 由两人以上合作完成的集体成果,应 由署名第一主编或第

一作者为成果申报人,如 因故需要变更申报人,必须提供经第一

主编或第一作者及主要合作者同意的书面证明材料。

6。 署名为hx单位
”
的成果,原则上以署名单位名义申报。

7.编著类成果,须 由在兰州工作的主编 (或编写组负责人 )

提出申报。此类成果的某一章节或某一篇文章不得以个人成果名

义申报。

8.如成果属多卷本或丛书,可整体申报 (以最后一本的出版

时间为准 );如能独立成册,也可单卷申报。如多卷本或丛书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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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本已获得过市级以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,则 不能再

整体申报。

9.论文集一般不能以总成果名义申报,只 能以单篇论文申

报。

10.在 《 人 民 日
报

》 、 《 光 明 日
报 》 、 《 经 济

日
报

》 、 《
求 是 》

等

中央级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,可直接进入复评。

11.同 一成果不能同时多处申报。

12.著作权有争议的成果不得申报。

13.已 获得市级以上奖励的社会科学成果 (不包括民间奖

励 ),不在参评之列。

四、奖励名称和奖励方式

本次评奖名称为
“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

”。

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兰州市委、市政府的最高

奖,以市委、市政府名义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。

五、评奖步骤与方法

(一 )申 报。由申报者按照下列要求进行申报:1。 填写 《兰

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申报表》一式三份 (其 中二份须

隐去作者姓名和工作单位 );2。 报二份完整的原件及二份将作者

姓名及单位隐去的复印材料(另 附的评介评估评价和转载引用采

纳材料等佐证资料的要求同上 );3。 交纳评审费,其标准为:著

作类每部成果 200元 ,论文类每项成果 100元 。

(二 )初评。由市评奖办初评组对申报成果进行资格审定 ,



写出评语,提出推荐类别和初评意见。

(三 )复评。由市评奖办组织有关资深社会科学专家、学者

组成评审小组进行审读、评议,提 出各等级奖项的推荐意见。

(四 )终评。由市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工作领导小

组进行评议、审定。

(五 )公示。对市评奖工作领导小组确定的拟奖励成果,在

《兰州日报》予以公示,公示期为一周。

(六 )颁奖。召开颁奖大会,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。

六、申报受理

非市属的中央、省属在兰单位由各单位自行组织申报;

市属各县区委宣传部负责受理汇总本县区作者申报的成果;

市级各学会、协会、研究会负责受理汇J总本团体作者申报的

成果;

没有相应学术团体的市属部门、单位负责受理汇总本部门、

本单位作者申报的成果;

每项成果只限于向一处受理单位申报;成果汇总后统一向市

评奖工作办公室申报;

申报成果材料一律不予退还。

七、时间安排 :

1、 ⒛ 15年 7月 20日 至 9月 25日 为 申 报 时 间 。

2、 ⒛ 15年 9月 26日
至

10月 31日
为 初 评 、

复 评 、
终 评 、

公示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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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联系方式 :

办公地点: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735号 市委大院西楼 615室

联 系 电 话 :0931-8425483

联系人:张金生 魏静姝

九、其他 :

《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申报书》、《兰州市哲学

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申报成果资格审查和推荐参评意见书》,请登

录
“
兰 州 市 社 会 科 学 院 网 站

”
http://sky。 l mzhou。 gov。 cn自 行

下载。

兰州市第八届哲学社

评奖领导小组

2015~轩L7

主题词:第八届  成果评奖  通知

D
 

θ

抄报: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评奖办公室

抄送:市委办公厅 市政府办公厅 评奖领导小组各成员

兰州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评奖办公室  2015年 7月 15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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